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902021527號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
地　　　址：
訴　願　人：黃00瑋娟
地　　　址：
以上送達代收人:黃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分割繼承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7月16日竹駁字第40號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等相關資料，於民國（下同）109年6月23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收件號：竹字第26920號）就本縣鹿谷鄉00園段159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及同段79建號建物(以下稱系爭建物)分割繼承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申請人未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及內政部100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字第1000725328號令規定辦理，經原處分機關以109年6月29日、7月6日竹補字000110號補正通知書通知15日內補正，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逾期未補正，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109年7月16日竹駁字第000040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分割繼承登記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8月10日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次依內政部100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5328號令(略以): 「…又上開所稱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時不得有所有權人不同之情形，係指農舍與農業用地不得分別移轉而言；而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時不得有所有權人持分不一致之情形，則指依上開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農地與農舍併同移轉之原則下，共有人間持有農舍與農業用地之比例應相同，始符合該條項規定意旨…」，再依「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顯見繼承屬移轉一種，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之限制，合先敘明。
2、 經查系爭土地依土地登記資料所載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屬於耕地，其所有權人之一黃00於民國91年檢附本縣鹿谷鄉公所核發之(90)投鹿鄉工都外(使)字第18730號使用執照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所有權人為黃朝枝，主要用途為農舍，所有權人黃00於民國107年12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委託黃00(繼承人之一)，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分割繼承登記，惟依遺產分割協議書所載，系爭土地由黃00、黃00、黃00及黃00繼承，系爭建物則由黃00單獨繼承，違反農地與農舍併同移轉之原則下，共有人間持有農舍與農業用地持分之比例應相同之規定，雖黃00有繼承系爭土地，但與繼承系爭建物之持分比例不同，其主張容有誤解，尚難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3、 綜上所述，本件訴願顯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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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5
4

